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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在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会议室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４

号富盛大厦

２

座

１２

层

）

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

事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新生先生主持

，

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８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８

名

，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

，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北京华隧通掘进装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北京华遂通掘进装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

详见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通玛科重型车辆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８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通玛科重型车辆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公告

》

详见

《

中

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459�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5-084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公司持有的北京华隧通掘进装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１

、

公司将持有的北京华隧通掘进装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南昌申超实业有

限公司

；

２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３

、

本次交易可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４

、

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无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转

让方

”）

与南昌申超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昌申超

”

或

“

受让方

”）

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

议

》，

将公司持有的北京华隧通掘进装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隧通

”

或

“

目标公司

”）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南昌申超

，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６４０

万元

（

含华隧通尚欠公司债务

１

，

９９４．９４

万元在内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会议以

８

票

赞成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北京华隧通掘进

装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按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

本次股权转让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４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不再持有华隧通股权

，

华隧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

公司不存在为华隧通提供担保

、

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

二

、

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１

、

名称

：

南昌申超实业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

５５５

号世奥大厦

Ｂ

座

１０１７

室

３

、

法定代表人

：

万卫星

４

、

注册资本

：

８００

万元

５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６

、

经营范围

：

园林绿化工程

、

亮化工程

、

水电安装工程

、

室内外装潢工程

；

汽车美容服

务

；

清洁服务

（

不含高空外墙清洗

）；

网络技术服务

；

会展服务

；

机械设备租赁

；

经济贸易咨

询

；

国内贸易

（

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

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７

、

主要股东

：

自然人涂辉华持股

５１％

；

自然人万卫星持股

４９％

。

８

、

财务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为

１

，

０６２．１１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３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为

７６２．１１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２．３２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资产总额为

１

，

３５６．１６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６１９．１５

万元

，

净资

产为

７３７．０１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２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２５．１０

万

元

。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９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名称

：

公司持有的华隧通

１００％

股权

。

２

、

标的公司股东

：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３

、

经营范围

：

销售工程机械设备

；

制造工程机械设备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机械设备租

赁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技术开发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４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富海中心

３

号楼

６０２

５

、

法定代表人

：

贾学敏

６

、

财务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为

８

，

４０８．２３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９

，

６３３．４１

万元

，

净

资产为

－１

，

２２５．１８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６８４．１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５６３．４２

万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资产总额为

９３７．６６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３

，

２４７．５８

万元

，

净资

产为

－２

，

３０９．９２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５７５．６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

１

，

１６４．３５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华隧通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采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

评估后总资产为

９６８．２６

万元

，

总负

债为

３

，

２４７．５８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２７９．３３

万元

。

四

、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标的股权

１．１

双方同意

，

本协议项下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标的股权为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包括依法律

、

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约定与上述股权相关的一切股东权益

。

１．２

转让方同意

，

将其所持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

受让方同意受让上述

股权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转让方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

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之

１００％

股

权

。

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

单位

：

万元

股东 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南昌申超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现金

１００％

１．３

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后

，

受让方依据中国法律

、

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规定享有股

东权利

、

权益并承担中国法律

、

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义务

。

２

、

目标公司估值以及股权转让价格

２．１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Ａ１９５－１

号

《

评估报告

》，

目标公司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

，

２７９．３３

万元

。

２．２

双方协商

，

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

。

３

、

债权转让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３９８１

号

《

审计

报告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目标公司欠转让方债务总计

１

，

９９４．９４

万元

，

鉴于目标

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２

，

２７９．３３

万元

，

双方一致同意

，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下

，

受让方

以

６４０

万元购买转让方应收目标公司债权

。

４

、

股权及债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４．１

双方确认

，

受让方于协议签署后

３

个工作日内

，

将股权转让款

１

元支付至转让

方所指定的账户

。

４．２

双方确认

，

债权转让价格为

６４０

万元

，

按如下约定支付至转让方所指定的账户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支付总价款的

３０％

（

即

１９２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前支付总价款

的

７０％

（

即

４４８

万元

）。

５

、

华隧通不可撤销地做出如下陈述和保证

：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下

，

华隧通同意对受让方的支付义务及其违约责任承担一般

连带责任

，

并以华隧通的有效资产为受让方清偿上述债权转让款提供担保

。

五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华隧通股权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

，

处置相对低效的资产

，

可以进一步优化公

司的资产结构

，

出售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将债权与股权捆绑转让

，

避免

了在股权转让后失去对标的公司控制权而导致的债权不能有效回收的风险

，

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和持续经营

，

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预计将导致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约

３７０

万元

，

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

，

具体

金额以经审计后财务报告为准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决议

２

、

股权转让协议

３

、

审计报告

４

、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5-085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公司持有的通玛科重型车辆(上海)

有限公司 8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１

、

公司将持有的通玛科重型车辆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转让给南昌申超实业有

限公司

；

２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３

、

本次交易可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４

、

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无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转

让方

”）

与南昌申超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南昌申超

”

或

“

受让方

”）

签订了

《

股权转让协

议

》，

将公司持有的通玛科重型车辆

（

上海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通玛科

”

或

“

目标公司

”）

８０％

股权转让给南昌申超

，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

含通玛科尚欠公司债务

５

，

００１．６９

万元在内

）。

通玛科另一股东上海水岳港口设备有限公司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会议以

８

票

赞成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通玛科重型车辆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议案

》，

按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

本次股权转让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４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不再持有通玛科股权

，

通玛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

公司不存在为通玛科提供担保

、

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

二

、

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１

、

名称

：

南昌申超实业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

５５５

号世奥大厦

Ｂ

座

１０１７

室

３

、

法定代表人

：

万卫星

４

、

注册资本

：

８００

万元

５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６

、

经营范围

：

园林绿化工程

、

亮化工程

、

水电安装工程

、

室内外装潢工程

；

汽车美容服

务

；

清洁服务

（

不含高空外墙清洗

）；

网络技术服务

；

会展服务

；

机械设备租赁

；

经济贸易咨

询

；

国内贸易

（

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

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７

、

主要股东

：

自然人涂辉华持股

５１％

；

自然人万卫星持股

４９％

。

８

、

财务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为

１

，

０６２．１１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３００

万元

，

净资产

为

７６２．１１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２．３２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资产总额为

１

，

３５６．１６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６１９．１５

万元

，

净资

产为

７３７．０１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２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２５．１０

万

元

。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９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名称

：

公司持有的通玛科

８０％

股权

。

２

、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

单位

：

万元

股东 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现金

８０％

上海水岳港口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现金

２０％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３

、

经营范围

：

场

（

厂

）

内专用机动工业车辆

（

详见许可证

）

制造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批

发

、

零售

，

港口设备

（

除特种机械设备

）

维修

，

机械设备租赁

（

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

从事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专用机动工业车辆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

转让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４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五四支路

１７１

号

１

幢

５

、

法定代表人

：

贾学敏

６

、

财务状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为

２

，

３８３．７２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６

，

９４２．７６

万元

，

净

资产为

－４

，

５５９．０３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１５１．８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４５．３３

万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资产总额为

４４０．７５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５

，

５７７．０６

万元

，

净资

产为

－５

，

１３６．３１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１．３８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

６０６．１５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通玛科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市

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采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

评估后总资产为

４４０．８２

万元

，

总负

债为

５

，

５７７．０６

万元

，

净资产为

－５

，

１３６．２４

万元

。

四

、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标的股权

１．１

双方同意

，

本协议项下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标的股权为转让方持有目标公司

８０％

的股权

，

包括依法律

、

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约定与上述股权相关的一切股东权益

。

１．２

转让方同意

，

将其所持目标公司

８０％

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

受让方同意受让上述

股权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转让方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

受让方持有目标公司之

８０％

股

权

。

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

单位

：

万元

股东 出资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南昌申超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０

现金

８０％

上海水岳港口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现金

２０％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３

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后

，

受让方依据中国法律

、

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规定享有股

东权利

、

权益并承担中国法律

、

法规和目标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义务

。

２

、

目标公司估值以及股权转让价格

２．１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Ａ１９５－２

号

《

评估报告

》，

目标公司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５

，

１３６．２４

万元

。

２．２

双方协商

，

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

。

３

、

债权转让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上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３９８０

号

《

审计

报告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目标公司欠转让方债务总计

５

，

００１．６９

万元

，

鉴于目标

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５

，

１３６．２４

万元

，

双方一致同意

，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下

，

受让方

以

２００

万元购买转让方应收目标公司债权

。

４

、

股权及债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４．１

双方确认

，

受让方于协议签署后

３

个工作日内

，

将股权转让款

１

元支付至转让

方所指定的账户

。

４．２

双方确认

，

债权转让价格为

２００

万元

，

按如下约定支付至转让方所指定的账户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支付总价款的

３０％

（

即

６０

万元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前支付总价款的

７０％

（

即

１４０

万元

）。

５

、

通玛科不可撤销地做出如下陈述和保证

：

在本协议生效的前提下

，

通玛科同意对受让方的支付义务及其违约责任承担一般连

带责任

，

并以通玛科的有效资产为受让方清偿上述债权转让款提供担保

。

五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通玛科股权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

，

处置相对低效的资产

，

可以进一步优化公

司的资产结构

，

出售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将债权与股权捆绑转让

，

避免

了在股权转让后失去对标的公司控制权而导致的债权不能有效回收的风险

，

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和持续经营

，

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交易预计将导致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约

８４５

万元

，

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

，

具体金

额以经审计后财务报告为准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决议

２

、

股权转让协议

３

、

审计报告

４

、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3日

35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60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

利率保单产品

B 1, 800 6, 248

361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B 1, 800 6, 248

362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资产安心善建投资产品

B 1, 800 6, 248

36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B 1, 800 6, 248

364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收益

组合

B 1, 800 6, 248

365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传统普保产品

B 1, 800 6, 248

366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B 1, 800 6, 248

367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B 1, 800 6, 248

368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B 1, 800 6, 248

36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70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7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72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73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B 1, 800 6, 248

374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B 1, 800 6, 248

37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B 1, 800 6, 248

37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B 1, 800 6, 248

377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人万能

B 1, 800 6, 248

378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团体万能

B 1, 800 6, 248

37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8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8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8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B 1, 800 6, 248

38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

产品

B 1, 800 6, 248

38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证券建设银行信达财产保险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

B 1, 800 6, 248

38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证券信安稳利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B 1, 800 6, 248

386

中英益利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B 1, 800 6, 248

387

中英益利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B 1, 800 6, 248

388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 1, 800 6, 248

389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390

安徽国元控股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C 1, 800 6, 247

391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392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393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394

毕永生 毕永生

C 1, 800 6, 247

395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396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成长精选

19

号

C 1, 800 6, 247

397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398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39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00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红添利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C 1, 800 6, 247

40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02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0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0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农行

-

中国农业银行离退

休人员福利负债

C 1, 800 6, 247

40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406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40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08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09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10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1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12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41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1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寿股份委托嘉实基金分红险混合型组合

C 1, 800 6, 247

415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1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1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国元保险

—

博时基金一对一灵活配置型专户

C 1, 800 6, 247

41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19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20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21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2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2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华夏基金

-

广发证券共赢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C 1, 800 6, 247

424

黄仕康 黄仕康

C 1, 800 6, 247

42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

-

平安人寿混合型委托投资

1

号

C 1, 800 6, 247

426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基金

-

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主动管理

型产品委托投资

C 1, 800 6, 247

427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28

江西铜业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29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C 1, 800 6, 247

430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31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32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33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

-

农业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企业年金

理事会投资组合

C 1, 800 6, 247

43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鹏华基金

-

国海稳健收益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C 1, 800 6, 247

43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平安人寿混合型委托投资

1

号

C 1, 800 6, 247

436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37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38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瑞元

-

天宇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C 1, 800 6, 247

439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4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41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42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

户

C 1, 800 6, 247

443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4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45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4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47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48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449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C 1, 800 6, 247

450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5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52

忻子焕 忻子焕

C 1, 800 6, 247

453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新疆远策恒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C 1, 800 6, 247

454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新时代新价值

88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C 1, 800 6, 247

455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56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57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 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5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易方达

-

工行私行增利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C 1, 800 6, 247

459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易鑫安资管鑫安

6

期

C 1, 800 6, 247

460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61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62

曾广生 曾广生

C 1, 800 6, 247

463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64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C 1, 800 6, 247

465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66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467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资金集合计划

C 1, 800 6, 247

46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69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葛洲坝财务有限公

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财务有限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C 1, 800 6, 247

47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

C 1, 800 6, 247

47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特定资产

管理计划

C 1, 800 6, 247

472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国寿安保基

金分红险中证全指组合

C 1, 800 6, 247

47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主动管理委托农行专户

嘉实组合

C 1, 800 6, 247

47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75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7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77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78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C 1, 800 6, 247

479

重庆国信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480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C 1, 800 6, 247

合计

864, 000 3, 000, 000

注：1、上表中的“获配数量” 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及零股处理原则计算后的最终配

售数量；其中，零股185股根据零股配售原则配售给鹏华优质治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获配投资者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获配投资者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按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2006]78

号

）

的规定处理

。

五、持股锁定期限

获配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六、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 行 人

：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港

B7

栋

9-11

楼

法定代表人

：

赖春临

联 系 人

：

陈爱斌

电 话

： 027-86655050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住 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21

楼

法定代表人

：

王世平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电 话

： 027-85788215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5日

（上接A14版）

证券代码:002524�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1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星期四

）

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方

式送达各董事

。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

会议的内容

、

召

集

、

召开的方式

、

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

１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

为加速资金周转

，

保障经营资金需求

，

同时实现降低应收账款余额

。

公司决定向深圳

多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申请办理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

并

授权董事长周永麟先生代表公司签署

《

保理业务合同

》

等相关文件

。

《

关于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２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为盘活公司资产

，

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业务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全资子公司上海冠顶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依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后定价转让给公

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证券日报

》。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回避

２

票

，

公司关联董事周

永麟

、

冯新回避表决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2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保理业务概述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深圳多赢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申请办理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

并授权董

事长周永麟先生代表公司签署

《

保理业务合同

》

等相关文件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上述申请办理保理

业务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保理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１５９００５３３６

名称

深圳多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新疆分公

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负责人 王晓宁

营业场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中心

Ａ

栋

２２

层

２２０８－２２０９

营业期限 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不含金融，保险，证券，期货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

登记机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局 核准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登记状态 存续

２

、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

本次保理业务的标的为公司在经营中发生的部分应收账款

。

四

、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１

、

保理方式

：

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方式

；

２

、

保理融资金额

：

保理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

３

、

融资费率

：

保理费率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４

、

保理融资期限

：

具体以签订保理合同期限为准

。

五

、

此项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

公司将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

，

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

本

，

加速资金周转

，

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

，

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

，

符

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3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人民币

３

，

０４０

万元转让全资子公司

上海冠顶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给公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正

投资

”）

的交易事项

。

２

、

关联董事周永麟先生和冯新先生回避表决

。

３

、

本次转让股权事宜完成后

，

公司不再持有上述公司股权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为盘活公司资产

，

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业务

，

公司拟将持有上海冠顶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经审计评估后转让给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

双方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

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

光正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以

７

票

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２

票回避

（

公司关联董事周永麟

、

冯新回避表决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该笔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方介绍

：

１

、

公司名称

：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经技术开发区迎宾路

１５４

号迎宾丽舍小区

３３－４－３０３

室

。

３

、

法定代表人

：

冯新

４

、

注册资本

：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６５０１００７２２３７４７７６２

６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７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

项目除外

；

需取得专项审批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件后方可

经营

，

具体经营项目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为准

）；

从事对非

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

，

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及相关咨询服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８

、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０

年

０７

月

４

日至

＊＊＊＊＊＊

９

、

主要经营状况及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光正投资资产总额

３９

，

７５０

万元

，

净资产

３

，

９０７

万元

，

具体

财务数据见下表

：

（

单位

：

万元

）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

总资产

３６

，

７３０．４ ３９

，

７５０．６

总负债

３１

，

３９３．６ ３５

，

８４２．９

所有者权益

５

，

３３６．７ ３

，

９０７．６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１

，

０３１．７ －１

，

６６２．８

净利润

－１

，

０３１．７ －１

，

６６２．８

三

、

交易标的具体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

：

上海冠顶投资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杨浦区鞍山支路

９

号

２６９

室

３

、

法定代表人

：

周永麟

４

、

注册资本

：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５

、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３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４９５６８１

６

、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

６９１６１７１４－８

７

、

企业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８

、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

。

９

、

交易标的近期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５

，

１５０

，

６０４．７９ ２５

，

０２３

，

９０９．７７

负债总额

１４２

，

４８０．５６ １８８

，

９７３．００

净资产

２５

，

００８

，

１２４．２３ ２４

，

８３４

，

９３６．７７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４２

，

４８０．５６ １８８

，

９７３．００

银行贷款总额

－ －

主要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３６０

，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７５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２１８

，

１４６．００ －１７２

，

８４９．３３

净利润

２１５

，

６０３．３７ －１７３

，

１８７．４６

公司不存在为上海冠顶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委托理财以及占用公司资金等情

况

。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新疆分所对标的公司截止

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

信会师

新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０００６１

号

）。

经公司聘请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股权所涉及上海冠顶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

中天华资

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６１４

号

）

确认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被评估单位上海冠顶

投资有限公司申报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

，

５０２．３９

万元

，

总负债

１８．９０

万元

，

净资产

２

，

４８３．４９

万元

。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３

，

０６２．４２

万元

，

总负债

１８．９０

万元

，

净

资产为

３

，

０４３．５２

万元

，

净资产增值

５６０．０３

万元

，

增值率

２２．５５％

。

四

、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

（

一

）

股权转让的份额

、

转让价款

、

支付方式

：

依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

出具的审计评估报告

，

转让方自愿将其在标的公司中所持有的

１００％

股权以

３

，

０４０

万元

人民币的价款转让给受让方

。

受让方同意受让且已对本次受让股权事宜于本协议签署

之日已获得其相应决策机构的同意

。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２

日内由受让方一次性

支付给转让方

。

（

二

）

股东身份的取得

：

协议项下转让的股权和其所附的权利

，

在满足下述全部条件

之日起转让予受让方

，

受让方同时获得标的公司股东身份

，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及标的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

享受股东权利

、

并承担相应股东义

务

。 （

１

）

本协议签署生效

；（

２

）

转让方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获得转让方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

；（

３

）

受让方已按期足额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

（

三

）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

：

转让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向标的

公司所在地的工商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此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

。

为此目的

，

受让方承诺

签署和

／

或提供与股权转让有关的所有必须的文件

，

同时保证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和有效

性

。

如果登记机关要求各方对本协议或对与股权转让有关的其他文件进行修改

，

则各方

应当在不违反本协议的目的的前提下

，

根据登记机关的要求对有关的文件进行修改

。

转

让方

、

受让方应积极及时提供办理变更登记所需要的一切文件资料

，

并相互给与积极配

合或协助

。

（

四

）

股权转让后

，

由受让方履行并依法承担原转让方在标的公司中的一切权利

、

义

务及责任

，

包括转让前标的公司债权债务

。

（

五

）

违约责任

：

受让方若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如数缴付股权转让价款时

，

应支付

违约金

，

违约金为合同总金额的

２０％

。

（

六

）

费用承担

：

与此次股权转让相关的费用依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

（

七

）

协议生效

：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且经转让方董事会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审议通过

后生效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行为使得上市公司剥离了部分非主营业务

，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有利

于公司更加专注于未来核心资产的经营长远发展

，

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

：

如果本次交易能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完成

，

将影响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５００

万元

。

六

、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

经过认真审议

，

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向关联方转让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旨在进一步专注公司主业

，

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

，

提升盈利能力

，

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参照审计和评估的结果

，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

未有损害公司利益

、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

风险可控

，

不会对公司

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规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的过程中

，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

、

表决结

果有效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行为系正

常经营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

未违背公司的相关承诺事项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股权转让行

为

。

七

、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与同一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为

３

，

０４０

万元

。

八

、

备查文件

１．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２．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３．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

可意见

；

４．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

５．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524�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乌鲁

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１０５

号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采取现

场方式召开

，

由监事会主席黄磊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监事

３

名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转让全资

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上海冠顶投

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

，

集中资源发展优势业务

，

董事

会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及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等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

二

、

备查文件

１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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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严丹华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

严丹华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辞去公司副总经

理职务后

，

将不在公司继续任职

。

根据有关规定

，

严丹华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

截至目前

，

严丹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严丹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24 日


